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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個人資料（私隱）條例於 1996 年生效至今已十多年，其間

科技的迅速發展為個人資料私隱的保障帶來新的挑戰。隨著

以電子方式儲存和處理個人資料越趨普及，市民的日常生活

少不免會接觸其他人的個人資料，故本會同意在此時對條例

作出檢討是有需要的。香港專業及資深行政人員協會轄下的

社會發展委員會，經過對「檢討『個人資料』（私隱）條例」

諮詢文件的深入研究後，現提出如下意見，供政府參考。  

 

一一一一．．．．個人資料宜有一致的保障個人資料宜有一致的保障個人資料宜有一致的保障個人資料宜有一致的保障  

 

隨著社會以電子方式處理個人資料的情況越來越普及，諮詢

文件建議，把生物辨識資料，例如瞳孔特徵、掌紋及指模，

列為敏感個人資料，以便與國際做法一致，並為此制訂另一

套的禁止收集、持有、處理和使用的規管標準。然而，值得

關注的是，國際並沒有一套公認的「敏感個人資料」定義，

有些國家把刑事記錄列為敏感個人資料，有些則把宗教、健

康狀況列為敏感個人資料，而現時有關香港的諮詢文件則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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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把生物辨識列為敏感個人資料。我們認為，凡屬個人資料

不論是身份證和電話號碼、住址、或生物辨識資料等，均應

受到同一程度的保障，因為任何一類的個人資料被不適當使

用，簡單如手提電話號碼，也可以導致資料所屬的當事人出

現嚴重的損失或傷害。事實上，生物辨識技術往往只記錄個

人部份特徵，並非一個完整的個人資料，因此單憑生物辨識

資料，並不容易辨識該資料上的個人身份。加上國際社會並

沒有統一的做法，因此，在現階段本會現階段本會現階段本會現階段本會認為認為認為認為不宜把生物辨識不宜把生物辨識不宜把生物辨識不宜把生物辨識

資料列為敏感個人資料資料列為敏感個人資料資料列為敏感個人資料資料列為敏感個人資料，，，，以及為此制定新規定以及為此制定新規定以及為此制定新規定以及為此制定新規定。。。。  

 

鑑於生物辨識技術在社會上漸漸為人所採用，在考慮保障個

人資料私隱與便利資訊及通訊科技持續發展之間取得平衡

之下，若政府欲要作出相關的規管，建議就私人機構使用生

物辨識技術，發出實務守則，讓私人機構遵守。本會認為，

若全面把生物辨識資料列為敏感個人資料，並加以規管，恐

怕只會妨礙有關技術在香港的應用。（3.01-3.15 段）  

 

此外，針對過往曾出現遺失存有病人病歷紀錄的 USB，或不

適當外洩病人資料等，當局宜加強監管，強化相關的實務守

則，以確保病人資料得到適當的保存和使用。  

 

二二二二．．．．規管規管規管規管處理個人資料的處理個人資料的處理個人資料的處理個人資料的分判分判分判分判商商商商  

 

把個人資料分判或委託給第三者處理日趨普遍，甚至會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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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上判」的情況，但鑑於現行「私隱條例」，主要規管資

料使用者的行為，一旦外判商遺失個人資料，而資料使用者

在沒有與外判商存有合約的關係下，可能要承擔全部責任。

因此，本會本會本會本會同意同意同意同意當資料當資料當資料當資料使用使用使用使用者把者把者把者把個人資料委託第三者處理個人資料委託第三者處理個人資料委託第三者處理個人資料委託第三者處理

時時時時，，，，應應應應有一定的規管有一定的規管有一定的規管有一定的規管。。。。例如可規定，把個人資料轉移給資料

處理者持有、處理或使用的資料使用者須以合約形式，確保

其資料處理者及任何分包承辦商，採取切實可行的步驟，以

保障資料安全及妥為保管。但由於資料處理者還包括從事互

聯網業務的公司，為免窒礙互聯網業務的發展，在作出相關

的規管時，必須要取得平衡。而當局先行要求互聯網業界透

過自我監管形式，以保障個人資料的處理和保存，毋須一定

修訂私隱條例，這種安排可以是一個取得平衡的選擇。

（4.02-4.21 段）  

 

三三三三．．．．設立設立設立設立通報機制通報機制通報機制通報機制  

 

目前，私隱條例沒有規定資料使用者於發生個人資料外洩事

故時，須通知私隱專員或受事件影響的人士。根據近年個人

資料外洩事件，公營機構在外洩事件發生後，一般會向私隱

專員公署作出通報，但卻未見有私人機構向私隱專員公署作

出通報。然而，本會考慮到設立強制性的通報機制，並要求

各行業遵守，將對社會構成沉重的負擔，故同意同意同意同意應採用自願應採用自願應採用自願應採用自願

性通報機制性通報機制性通報機制性通報機制；；；；但若外洩個人資料事件但若外洩個人資料事件但若外洩個人資料事件但若外洩個人資料事件，，，，涉及個人敏感資料涉及個人敏感資料涉及個人敏感資料涉及個人敏感資料，，，，

並可對個人或機構造成重大的損失並可對個人或機構造成重大的損失並可對個人或機構造成重大的損失並可對個人或機構造成重大的損失，，，，例如財務及病歷資料例如財務及病歷資料例如財務及病歷資料例如財務及病歷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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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則則則應要求公營和私營機構作出強制性通報應要求公營和私營機構作出強制性通報應要求公營和私營機構作出強制性通報應要求公營和私營機構作出強制性通報，，，，以便讓當事人以便讓當事人以便讓當事人以便讓當事人及及及及

時時時時採取措施採取措施採取措施採取措施，，，，保障自身的利益保障自身的利益保障自身的利益保障自身的利益。。。。 (4.22-4.43 段 ) 

 

四四四四．．．．維持公署現行職權維持公署現行職權維持公署現行職權維持公署現行職權  

 

文件提出，私隱專員公署要求賦予刑事調查及檢控權力，以

便更有效地執行私隱條例。然而，從私隱專員公署過去三年

的承辦個案數字顯示，由約一千多宗的投訴，至最終轉介往

當局作出檢控的，其實每年不多於十宗，因此我們相信公署

有足夠的能力處理案件，加上現行安排運作暢順，所以本會本會本會本會

認為應維持認為應維持認為應維持認為應維持公署公署公署公署現狀現狀現狀現狀，，，，毋須賦予公署更多權力毋須賦予公署更多權力毋須賦予公署更多權力毋須賦予公署更多權力。。。。 (5.02-5.09

段 ) 

 

五五五五．．．．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繼續繼續繼續繼續提供專業意見提供專業意見提供專業意見提供專業意見  

 

文件又提出，根據私隱條例第 66 條，受屈當事人可提出訴

訟，但沒有授權私隱專員提供協助。本會認為，由於訴訟可

以涉及大量公帑，加上目前已有法律援助向財政情況一般的

市民提供協助，故此建議仍由私隱由私隱由私隱由私隱專員專員專員專員公署向受屈當時人提公署向受屈當時人提公署向受屈當時人提公署向受屈當時人提

供專業意見供專業意見供專業意見供專業意見，，，，以及安排律師或大律師提供意見及協助以及安排律師或大律師提供意見及協助以及安排律師或大律師提供意見及協助以及安排律師或大律師提供意見及協助，，，，但不但不但不但不

宜參照平機會的模式宜參照平機會的模式宜參照平機會的模式宜參照平機會的模式 ，，，， 向受屈當事人提供法律協助向受屈當事人提供法律協助向受屈當事人提供法律協助向受屈當事人提供法律協助 。。。。

（5.10-5.14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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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六．．．．由法庭釐定補償由法庭釐定補償由法庭釐定補償由法庭釐定補償  

 

現時若當時人因資料使用者違反私隱條例而蒙受損害，可根

據法例向資料使用者提出申索補償。文件指出，可考慮授權

私隱專員釐定補償額的方案，但本會認為，既然相關的條文既然相關的條文既然相關的條文既然相關的條文

多年以來甚少被引用多年以來甚少被引用多年以來甚少被引用多年以來甚少被引用，，，，加上類似的機構如平機會加上類似的機構如平機會加上類似的機構如平機會加上類似的機構如平機會，，，，也沒有獲也沒有獲也沒有獲也沒有獲

授予裁定補償的權力授予裁定補償的權力授予裁定補償的權力授予裁定補償的權力，，，，故宜維持現行做法故宜維持現行做法故宜維持現行做法故宜維持現行做法，，，，即交由法庭釐定即交由法庭釐定即交由法庭釐定即交由法庭釐定

補償補償補償補償。。。。（5.15-5.22 段）  

 

七七七七．．．．把把把把蓄意蓄意蓄意蓄意違反保障資料訂違反保障資料訂違反保障資料訂違反保障資料訂為罪行為罪行為罪行為罪行  

 

近年發生多宗個人資料外洩事件，反映現行私隱條例並未能

收阻嚇之效，然而本會同意，若把違反保障資料原則訂為罪

行，或會影響公民自由，因此，在平衡條例缺乏阻嚇性和保

障公民自由的原則之下，本會同意在本會同意在本會同意在本會同意在保障個人資料的大前提保障個人資料的大前提保障個人資料的大前提保障個人資料的大前提

下下下下，，，，應把蓄意違反保障資料原則的行為訂為罪行應把蓄意違反保障資料原則的行為訂為罪行應把蓄意違反保障資料原則的行為訂為罪行應把蓄意違反保障資料原則的行為訂為罪行，，，，也同意在也同意在也同意在也同意在

未得資料使用者同意下未得資料使用者同意下未得資料使用者同意下未得資料使用者同意下，，，，知情或罔顧後果地取得個人資料知情或罔顧後果地取得個人資料知情或罔顧後果地取得個人資料知情或罔顧後果地取得個人資料，，，，

再把所資料披露而從中獲利的行為再把所資料披露而從中獲利的行為再把所資料披露而從中獲利的行為再把所資料披露而從中獲利的行為，，，，訂為罪行訂為罪行訂為罪行訂為罪行。。。。 (6.03-6.12

段 ) 

 

八八八八．．．．把把把把重複違反保障資料原則訂為罪行重複違反保障資料原則訂為罪行重複違反保障資料原則訂為罪行重複違反保障資料原則訂為罪行  

 

鑑於違反保障資料原則的使用者，在收到執行通知後，可能

在短期內重複違反保障資料原則的行為，為打擊這種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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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同意把同一事實重複違反保障資料原則本會同意把同一事實重複違反保障資料原則本會同意把同一事實重複違反保障資料原則本會同意把同一事實重複違反保障資料原則，，，，訂為罪行訂為罪行訂為罪行訂為罪行。。。。

(6.13-16 段 ) 

 

九九九九．．．．提高直銷活動中不當使用個人資料的罰則提高直銷活動中不當使用個人資料的罰則提高直銷活動中不當使用個人資料的罰則提高直銷活動中不當使用個人資料的罰則  

 

鑑於直銷電話滋擾情況日趨嚴重，而不斷的直銷來電，除了

直接影響工作之外，更涉嫌侵犯個人私隱，因此，就私隱專就私隱專就私隱專就私隱專

員建議提高直銷活動中不當使用個人資料行為的罰則員建議提高直銷活動中不當使用個人資料行為的罰則員建議提高直銷活動中不當使用個人資料行為的罰則員建議提高直銷活動中不當使用個人資料行為的罰則，，，，以遏以遏以遏以遏

止直銷電話止直銷電話止直銷電話止直銷電話，，，，本會同意有關做法本會同意有關做法本會同意有關做法本會同意有關做法。。。。 (6.26-6.31 段 ) 

 

十十十十．．．．加強公眾教育加強公眾教育加強公眾教育加強公眾教育  

 

隨著資訊科技迅速發展、互聯網廣泛普及等，我們很輕易便

可儲存、處理、檢索及傳輸大量個人資料；而近年發生多宗

個人資料外洩事件，反映市民在保障個人資料方面的意識仍

有待提高。就此，本會認為當局應加強公眾教育本會認為當局應加強公眾教育本會認為當局應加強公眾教育本會認為當局應加強公眾教育，，，，讓公眾認讓公眾認讓公眾認讓公眾認

識在享有識在享有識在享有識在享有資訊資訊資訊資訊自由的同時自由的同時自由的同時自由的同時，，，，也要也要也要也要注重保障個人資料注重保障個人資料注重保障個人資料注重保障個人資料。。。。由於個

人的不當儲存和處理個人資料行為，可以直接構成罪行，建

議當局參考版權條例的執行做法，在作出相關的法例修訂

時，必須讓公眾有廣泛的討論，以便獲得公眾的支持。  

 

 


